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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于本说明 

 

1. 贸易法委员会 2022 年第五十五届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与跨境承认身份管

理和信任服务的示范法草案和解释性说明的案文（A/CN.9/1112），该案文反

映了工作组截至其第六十二届会议的讨论和审议情况，以及各国和相关国际组

织提交的意见汇编（A/CN.9/1113 和增编）。 

2. 贸法会该届会议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示范法》，并原则上核准了其解

释性说明，同时请秘书处经反映贸法会审议情况和决定的方式加以最后审定

（A/77/17，第 149 段）。贸法会还授权工作组第六十四届会议审查解释性说明

中与贸法会的审议和决定有关的部分（同上）。 

3. 本说明转载了《关于使用与跨境承认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的示范法》解

释性说明中由于贸法会对《示范法》案文的审议和决定而需要更新或改拟的部

分，备供工作组审议，以期按照贸法会的请求最后审定并公布该解释性说明

（同上）。它采用了 A/CN.9/1112 号文件的段落编号，可能并不反映最后的段

落编号。 

4. 对贸法会已经做出决定的关于解释性说明的修订（A/77/17，第 146-147

段）本说明未予转载。将把这些修订连同工作组核准的本说明所载修订一并纳

入解释性说明的最后案文。 

 

 二. 对解释性说明的修订 

 

5. 对第 15 段修改如下： 

  “第二章确立了适用于身份管理的法律制度的基本要素，列出了身份管

理服务提供人和订户的某些核心义务，并制定了关于身份管理服务提供

人所负赔偿责任的规则。第 5条确立了对身份管理予以法律承认和不歧视

电子身份识别的原则。第 6条列出了身份管理服务提供人的核心义务；在

此过程中，它确定了身份管理服务提供人的核心义务，这些义务与身份

管理系统基本组成部分和身份管理生命周期主要步骤相对应。第 7条涉及

身份管理提供人在数据泄露情况下的义务，第 8条就订户在身份凭证失密

情况下的义务做了补充规定。第 9条载有关于按规定必须使用可靠方法的

线下身份识别和使用身份管理进行的识别功能等同的规则。对方法的可

靠性评估是基于第 10条所列情况事后确定的或根据第 11条予以事前指定

的。最后，第 12条涉及身份管理服务提供人的赔偿责任。” 

6. 在第 35 段末尾插入以下内容： 

  “在该届会议上，工作组还商定闭会期间举行的非正式磋商应当审议某

些未决问题，并且秘书处应当向工作组第六十三届会议报告这些磋商的

情况以供进一步审议（A/CN.9/1087，第 113 段）。 

  36. 工作组第六十三届会议（2022 年 4 月 4 日至 8 日，纽约）听取了关

于这些磋商情况的报告，并讨论了这些未决问题（A/CN.9/1093，第 14-

44 段）。在该届会议上，有与会者认为，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问题有待定

夺，会上未就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决定，并再次请各代表团就这些

问题向贸法会提交评论意见。 

http://undocs.org/A/CN.9/1112
http://undocs.org/A/CN.9/1113
http://undocs.org/A/77/17
http://undocs.org/A/CN.9/1112
http://undocs.org/A/77/17
http://undocs.org/A/CN.9/1087
http://undocs.org/A/CN.9/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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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贸法会 2022 年第五十五届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与跨境承认身份管理

和信任服务的示范法草案和解释性说明的案文（A/CN.9/1112），该案文

反映了工作组截至其第六十二届会议的讨论和审议情况，以及各国和相

关国际组织提交的意见汇编（A/CN.9/1113 和增编）。 

  38. 贸法会设立了全体委员会，并将示范法草案交由其审议（A/77/17，

第 13 段）。贸法会 2022 年 7 月 7 日第 1170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全体委员

会的报告，经协商一致通过了《示范法》并原则上核准了其解释性说明

（A/77/17，第 149 段）。” 

7. 在第 85 段后插入： 

  “86. 如果身份管理服务提供人为自身目的（例如，确定其受雇人的身

份）部署了身份管理服务，则它也可能是依赖方。在此种情况下，将适

用与每个角色有关的义务。” 

8. 在第 89 段后插入： 

   “90. 《示范法》未就依赖方的义务做出规定。然而，包括订户和依赖方

之间任何安排在内的此种义务可能来自于其他法律。其中一项义务可能

涉及采取例如对服务的事先指定加以核实的合理步骤以确定提供相关服

务所用方法的可靠性。另一项义务可能涉及遵行服务提供人的安全程

序、政策和实践。 

   91. 如果服务的使用超出了对可能使用该服务的交易目的或价值的限

制，并且服务提供人已履行其让依赖方得以查明此种限制的义务，则服

务提供人可就因使用该服务而遭受的损失所承担的对依赖方的赔偿责任

做出限定（第 12(4)条和第 24(4)条）。因此，依赖方有意核实对服务目的

或价值的任何限制，并尊重这些限制。 

  92. 就订户和服务提供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依赖方通常是第三方。然

而，如果服务提供人为自身目的（例如，确定其受雇人的身份）部署服

务，则服务提供人也可以是依赖方。在此种情况下，将适用与每个角色

有关的义务。” 

9. 对第 118 段修改如下： 

  “在商业实务中，第 6条列出的各项功能通常必须遵守合同约定的运营规

则，特别如果涉及私营部门的身份管理服务提供人的话。就运营方式提

供指导的这些规则，以政策为基础，经由实务予以落实，并在合同协议

中得到体现。“制定操作规则、政策和做法”的义务是对该商业实务的

认可。由于其在法律和实务上的重要性，(d)项要求操作规则、政策和做

法应便于订户、依赖方及其他第三方查阅。也载于(e)项中的方便获取的

提法，旨在便利诸如微型或小型企业等可能不太熟悉技术事项的当事人

获取信息。提及依赖方意在避免对(d)项是否也适用于系第三方一个分支

的依赖方持有任何疑虑。” 

10. 在第 119 段后插入以下内容： 

  “120. (d)项和(e)项确定了各自的目标用户类别，这有助于提升身份管理

http://undocs.org/A/CN.9/1112
http://undocs.org/A/CN.9/1113
http://undocs.org/A/77/17
http://undocs.org/A/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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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人遵守这些规定的水平。由于根据《示范法》，身份管理服务提

供人不对非依赖方的第三方（即既不是服务提供人也并非订户的当事

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e)项不适用于非依赖方的第三方，而(d)项适用

于所有第三方。” 

11. 对第 134 段修改如下： 

  “用于履行第 9条所述规则的方法，无论是在事后评估还是在事先指定背

景下评价可靠性时，都必须是可靠的。为此原因，第 9 条分别提及第 10

条第 1 款和第 10 条第 4 款。但是，可靠性的标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

于特定目的的。” 

12. 对第 142 和 143 段修改如下： 

  “142. 第 1(b)款载有一项旨在防止拒绝接受身份管理服务和制止无谓诉

讼的条款。拒绝接受发生于主体宣称未执行某项行动之时。就身份管理

服务而言，风险在于，在事实上实现了对一方当事人的身份识别之后，

该当事人可能会就该方法在抽象意义上的可靠性提出法律方面的质疑，

并经由此种质疑使该身份识别事实上归于无效。 

  143. 第 1(b)款所载机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是，该方法必须事实上履行

了身份识别的功能，即把寻求身份识别的人与身份凭证相关联。《示范

法》要求使用可靠的方法，不应把第 1(b)款错误地解释为容忍使用不可靠

的方法或对这些方法的使用进行验证。相反，它承认，从技术角度来

看，功能（就第 9 条而言，标识）和可靠性是两个不同的属性。 

  144. 第 1(b)款在《电子通信公约》第 9(3)(b)㈡条的基础上增设了两个要

素。第一个要素是，用于事实上实现身份识别的方法被认为是可靠的。

第二个要素是，必须由某一审裁机构确定该方法是否发挥了身份识别的

功能，该审裁机构可以是法院、行政法庭、仲裁小组或负责解决争议的

任何其他实体。“由……或向……”一语涵盖了国内法规定的在实况调查

方面所可利用的全部选项，实况调查可以由审裁机构自行进行，也可以

由当事人进行。” 

13. 对第 187 段修改如下： 

  “在事后评估可靠性（第 22(1)条）和在事先指定背景下评价可靠性（第

22(4)条）时，使用一种可靠方法来识别数据电文签名人的身份并表明签

名人对所签名的数据电文的意图，即为满足纸质签名的要求。使用“关

于数据电文所含信息”的方法的提法一并适用于识别该人的身份和表明

该人的意图。” 

14. 对第 191 段修改如下： 

  “对数据电文来源的保证可以通过确定其出处来实现，而这又要求识别

作为数据电文发件人的法人的身份。识别加盖印章的法人身份所用可靠

方法与识别签名人身份所用方法相同，已颁布的贸易法委员会关于电子

签名的条文通常适用于自然人和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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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第 198 段修改如下： 

  “第 19 条涉及电子存档服务，该项服务给所留存的电子记录的有效性提

供了法律确定性。电子存档所用可靠方法还可为存档的电子记录的完整

性以及存档日期和时间提供保证。而且，根据与“书面”纸质概念功能

等同的要求（《电子商务示范法》第 6(1)条），所存档的信息应当具有可及

性。” 

16. 对第 210-211 段修改如下： 

  “210. 按照对身份管理服务所持做法（第 10 条），第 22 条要求，无论是

在事后评估还是在事先指定背景下评价可靠性时，提供信任服务都必须

使用可靠的方法。第 22 条载有可能事关根据事后确定的做法确定所用方

法可靠性情况的非详尽清单。该清单受到《电子签名示范法》第 10 条和

《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第 12 条所载清单的启发。 

  211. 类似于身份管理服务所用可靠方法的概念（见上文第 141 段），信任

服务所用可靠方法的概念是相对的，并根据所追求的目的而有所不同。

可靠性的相对性质反映在第 1(a)款中，即根据贸易法委员会既定用法旨在

更好反映信任服务各种用途的“既适当又可靠”一词中，并且还反映在

“对于使用信任服务的目的而言”的提法中。第 1(b)款旨在防止对事实上

已经实现其功能的信任服务的否定，从而制止无谓的诉讼（见上文第

152-154 段）。 

  225. 《示范法》的条文无意修改贸易法委员会先前的法规，也无意对其

条文进行解释。在这方面，鉴于详略程度有别，第 1(b)款（特别是与第

16 条有关的部分）与《电子通信公约》第 9(3)(b)条之间的关系应被视为

是互补关系。此外，《示范法》的条文事关提供数据质量保证的信任服

务，而《电子通信公约》的条文是满足形式要求的功能等同规则。” 

17. 将第 25 条的标题改为“跨境承认身份管理”。 

18. 对第 224 段修改如下： 

  “224. 不同法域界定的保证级可能完全匹配，也可能不完全匹配，其原

因是，特定保证级的商定定义可在某些地区使用，但在全球范围内还无

法使用。 

  225. 第 1(a)款适用于可以使用特定保证级商定定义的情况。在此种情况

下，所用方法应提供“至少等同的保证级”，目的是防止所用方法提供

的保证级低于认可法域所要求的级别。 

  226. 为了在无法使用特定保证级商定定义的情况下推动跨境承认，第

1(b)款提及“基本等同的或更高的保证级”的概念，其中包括大体相同但

不完全相同的保证级，或高于认可法域所要求的保证级。因此，不应当

把“基本等同的”概念解释为要求遵守严格的技术要求，因为这可能会

阻碍相互承认并最终阻碍贸易的进行。一旦可以使用全球商定的保证级

的定义，这一概念可能就变得不那么相关了。” 

 


